
本附錄所載資料並不構成由本公司申報會計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執業會計師）所編製的會計師報告（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一）的一部分，列載於本

招股章程僅供說明用途。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應與本招股章程「財務資料」一節及本

招股章程附錄一所載的會計師報告一併閱讀。

(A) 本集團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合併有形資產淨值報表

以下為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7.31段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會計指引第7號「編製

備考財務資料以供載入投資通函」而編製的本集團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合併有形資產淨

值報表，僅供說明之用，列載於本招股章程以就配售完成後配售如何影響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本集團合併有形資產淨值向有意投資者提供進一步說明財務資料，猶如配售已於二

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進行。由於其假設性質使然，此本集團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合併

有形資產淨值報表未必能真實反映本集團在倘配售已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任何

未來日期完成的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

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本集團

合併有形資產

淨值

估計配售所得

款項淨額

未經審核備考

經調整

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本集團合併

有形資產淨值

每股未經審核

備考經調整合併

有形資產淨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港元

（附註1） （附註2） （附註3）

根據配售價每股

配售股份0.30

港元計算 59,895 29,903 89,798 0.15

附註：

1.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合併有形資產淨值乃根據本招股章程附錄

一所載會計師報告所示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經審核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合併資產淨

值59,895,000港元計算得出。

2. 估計配售所得款項淨額乃根據 150,000,000股配售股份及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 0.30港元，經扣除本

公司應付的包銷費用及相關開支（並無反映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合併有形資產

淨值）計算得出。概無計及因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可予發行的任何股

份。

3. 每股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合併有形資產淨值乃按緊隨完成配售及資本化發行後已發行 600,000,000

股股份計算，惟並無計及因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可予發行的任何股份

或本公司根據本招股章程附錄五所述的配發及發行或購回股份的一般授權而可能配發及發行或購

回的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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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合併有形資產淨值及每股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合併

有形資產淨值並未計及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後宣派的中期股息。於二零一五年九月，若干

附屬公司的董事宣派合共達 15,000,000港元的中期股息，當中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12,600,000港元，

而非控股權益則應佔 2,400,000港元。該股息將於上市前以 (i)抵銷相關往來賬目的金額約10百萬港

元；及 (ii)現金付款約 5百萬港元悉數結付。經計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息 12,600,000港元後，按

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 0.30港元計，每股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合併有形資產淨值將下調至每股 0.13

港元。

5. 概無就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合併有形資產淨值作出調整，以反映本集團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後的任何交易結果或其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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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的報告

以下為本公司申報會計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香港執業會計師）

就本集團的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編製的報告全文，乃為載入本招股章程而編製。

敬啟者：

獨立申報會計師就編製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的核證報告

吾等已完成核證工作，並就由應力控股有限公司（「貴公司」）董事編製的 貴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下文統稱為「貴集團」）的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作出報告，僅供說明之

用。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包括 貴公司就 貴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

業板上市而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附錄二A節內所載有

關 貴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合併有形資產淨值報表及

其相關附註（「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 貴公司董事編製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所依

據的適用準則載於招股章程附錄二A節。

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乃由 貴公司董事編製，以說明建議配售 貴公司股份

對 貴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財務狀況的影響，猶如建議配售已於同日進

行。作為此程序的一部分，有關 貴集團財務狀況的資料乃由 貴公司董事摘錄自招股

章程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所列 貴集團的財務報表。

董事就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的責任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

規則」）第7.31段並參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會計指引第7號「編製

備考財務資料以供載入投資通函」（「會計指引第7號」）編製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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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會計師的責任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7.31 (7)段規定，吾等的責任乃就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發表

意見，並向 閣下匯報吾等的意見。對於吾等過往就編製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所採用

的任何財務資料發表的任何報告，除於報告發出當日對該等報告收件人負有責任外，吾

等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吾等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證委聘準則第 3420號「就載入招股章程所編

製的備考財務資料作出報告的核證委聘」進行有關工作。此準則規定申報會計師遵循道

德規範，並計劃及執行程序，以合理確定 貴公司董事有否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7.31

段及參照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會計指引第7號編製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

就是項委聘而言，吾等並無責任更新或重新發出有關編製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所

採用任何過往財務資料的任何報告或意見，吾等亦無於是項委聘過程中對編製未經審核

備考財務資料時所用的財務資料進行審核或審閱。

招股章程所載備考財務資料僅為說明重大事項或交易對實體的未經調整財務資料的

影響，猶如事件已發生或交易已進行（以就說明用途而選擇的較早日期為準）。因此，吾

等概不保證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建議配售實際結果將一如所呈列者。

報告備考財務資料是否已根據適用準則在各重大方面妥為編製的合理核證委聘涉及

多項程序，旨在評估董事於編製備考財務資料時採用的適用準則是否提供合理基準以呈

列事件或交易直接造成的重大影響，並就下列各項取得充分適當的憑證：

— 相關備考調整是否適當反映該等準則；及

— 備考財務資料反映未經調整財務資料是否已妥為應用該等調整。

所選程序取決於申報會計師的判斷，並考慮到申報會計師對實體性質的理解、編製

備考財務資料所涉及的事件或交易，以及其他相關委聘情況。

有關委聘亦涉及評估備考財務資料的整體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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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等相信，吾等所取得的憑證充分且恰當地為吾等的意見提供基礎。

意見

吾等認為：

(a) 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乃由 貴公司董事按所述基準妥為編製；

(b) 有關基準與 貴集團的會計政策一致；及

(c) 就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7.31 (1)段所披露的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而言，有關

調整實屬恰當。

此 致

應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 台照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利明慧

執業證書編號P05682

香港

謹啟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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